保加利亚对外劳务合作简况

一、保加利亚劳动就业市场简况

（一） 2006年保加利亚就业状况  

2006年是保加利亚为加入欧盟做准备的最后一年。新一届政府在积极准备加入欧盟的同时，出台了多项举措，全面改善企业环境，拉动需求，鼓励出口，扩大引资，平抑物价，推动就业，强化税收监管，使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全年经济增速可望突破6%，创近16年来的最高纪录。私营经济部门蓬勃发展和国家就业计划初显成效是该国失业率持续下降创造出最近９年来最低纪录的直接原因。仅2006年12月，保全国私营经济部门共吸纳了１.２万名失业者，而通过国家就业计划实现就业的人数达到１.２５万人。 据保劳动和社会政策部统计，2006年第三季度保加利亚就业总人数283.84万，比上季度增5.46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42.5%。其中，城市就业人数223.82万，农村就业人数60万。私有经济部门就业人数197.56万，占69.6%。公共部门就业人数85.73万。按行业统计，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7.9%，工业占34.5%，农业占7.5%。1－9月，共计6.9万年轻人找到工作。2006年11月，保失业率为8.69，创历史新低。登记失业人数39.73万人。在各地区中索非亚失业率最低，斯立文最高。年轻人失业问题比较突出，占总失业人数的26.4％。 
尽管保目前就业形势总体趋好，但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仍面临巨大挑战。保加利亚政府正在酝酿一系列新的刺激就业和提高就业人员素质的措施，其中包括政府为每名失业人员提供５００列弗（约合２５６欧元）就业培训经费以及企业资助在职员工继续深造所需的半数费用等，力争顺利适应加入欧盟后的挑战。
（二）体制改革后保加利亚各阶段劳动就业市场的特点
第一阶段：1991-1992年，失业人数剧增。工业领域职工下岗约43万，建筑业13.4万，供销行业5万。主要原因是经互会解体，保加利亚推行休克疗法等破坏了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经营关系，使保丧失了大部分国外市场。

第二阶段：1993-1995年，就业形势略趋稳定，失业率从15.8％下降到11.1％。原因是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用人需要增加。但由于政府没有立法，不少私营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大批解雇工人。此阶段有国有企业倒闭，导致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

第三阶段，1997-1999年，国有企业加快私有化进程，而政府没有推出相应的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措施，失业人口增加约16万人，大批国有部门下岗职工流入私营企业。
第四阶段，2000以后，保整体经济复苏，私营企业无论从规模和数量，较以前均有突破，就业人数增加。但由于西欧国家放宽了保软件等高新技术行业人才就业限制，保大批技术性人才涌向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造成国内部分专业技术人才的断档。
（三）加入欧盟后，欧盟各国对来自保加利亚的劳动力所持态度　
劳动力在各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是欧盟引以为豪的“四大自由”之一，在欧盟原有的１５个成员国间，早已实现了劳务市场的相互开放。但欧盟老成员国的劳务市场大门尚未对新入盟的中东欧成员国彻底打开。主要原因在于保加利亚等中东欧新成员国与发达的老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差距悬殊。发达的老成员国担心，劳务市场一旦全面开放，新成员国劳动力会为了获得较高的报酬蜂拥而至，从而冲击本国的就业市场。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到目前没有宣布取消和放松对新成员国劳工的限制。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紧邻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因而最容易成为这些国家移民的目标。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今年 1月正式加入欧盟后，葡萄牙政府将给予新入盟国家两年的劳务输入过渡期，暂时限制其务工人员进入葡劳务市场。以葡萄牙为例，目前，葡境内约有8万保加利亚人，其中仅2.8万人为葡合法暂居者。自去年5月起，葡政府决定对2004年后加入欧盟的国家开放其劳务市场，但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大量的境外劳务人员涌入葡境内，更不希望来葡务工人员对葡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
二、保加利亚对外劳务合作市场简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简况
苏东剧变之前，保加利亚曾经与越南、古巴签订劳务协议，来自上述国家的劳动力可以免签证，在保长期从事建筑等基础建设工作。但90年以后，保政府担心大量移民对刚刚解体风雨飘摇的保经济造成更大影响，而解除了与越南、古巴的劳务合作协议。大部分越南、古巴劳工返回原籍，只有少部分由于已在保组建家庭而继续留在保加利亚从事建筑业、商业和餐饮业。
90年代中后期，保加利亚经济逐步复苏，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此时涌入了大量来自土耳其、摩尔多瓦、乌克兰、波黑、塞黑、马其顿等国的外来劳动力，主要从事与建筑行业相关的产业，如建筑工人、水暖工、电工等。保加利亚与上述国家间交通便捷，签证及出入境手续简便，语言障碍较小，因此来自上述国家的劳工在保加利亚外国劳工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劳工涌入保加利亚，主要从事商品批发零售和建筑等行业。
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以后，保加利亚公民凭有效身份证即可自由来往于欧盟国家。欧盟国家优厚的薪金和福利待遇使越来越多的保加利亚劳动力涌入发达的欧盟国家，导致保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技术性工种劳动力严重短缺。
（二）主要问题

1.保加利亚国内劳动力分布不均衡，素质参差不齐。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瓦尔纳等大中型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聚集了来自全国的高素质人才，政府在劳动就业培训等方面的投入相对较高。但在保加利亚北部山区和一些农业地区，接受良好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年轻劳动力极端缺乏。而外来劳工，也大都选择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使就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越来越严重。
2.保劳动力价格在欧盟国家中最低，在引资竞争中具有优势，但由于政府没有明确的国家战略，投资环境尚不完善，发达国家对保加利亚投资偏少，无法借此增加国内就业。而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不但使得本国劳动力尤其是技术性人才大量外流。

3.一些来自亚洲、非洲的劳动力本来可以补充保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但由于担心外来劳工对保加利亚经济和就业市场造成冲击，政府对来自上述地区的外籍劳工仍然实行严格的控制措施。

4.政府没有制定出对于引进和管理外来劳动力的系列法规。对于国内市场需要哪些行业的人才，以及需求量、资质要求等没有统一规划。
5. 由于政府就业服务部门没有制定保护外籍劳工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的管理机制，外来劳动力往往享受不到各类社会福利，不少雇主不按照法律规定给外籍劳工购买相关保险。外劳的人身财产安全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6.尚没有根据不同行业标准制定专门针对外国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私营企业，有时无法按时足额发放外籍员工工资，外国劳动力在保经济利益没有法律保障。

三、保政府和民间各界对来外劳务人员的态度
保政府宣称欢迎合法的外国劳动力来保加利亚从事各类工作。在政策法律上，保政府没有对外来劳务人员加以限制。在保加利亚的当地企业以及外商独资和合资合作企业在无法雇佣到本国的相关人才时，均可以引进国外劳动力。需要雇佣外国劳动力的企业必须在有关报刊上刊登启示，说明在某行业领域内，保加利亚没有可满足要求的劳动力。之后向保加利亚劳动部就业署提出书面申请，得到许可后，便可为其所雇佣的外籍劳工办理劳动许可证。得到劳动许可证后便可办理工作签证和长期拘留。但事实上，保目前对境外劳务人员输入方面，仍然顾虑重重。一方面担心大量的境外劳务人员对本国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另一方面担心境外劳动力借助保加利亚为跳板，向其他发达的欧盟国家转移。因此保相关部门在颁发劳动许可证和工作签证时，仍然设置了很多限制，
保加利亚一些用人企业和普通民众大多对境外劳务人员持欢迎态度。认为目前大量本国劳力向欧盟国家转移，劳动力市场内需加大，很多企业无法找到合适人才。很多企业尤其是纺织行业的企业表示，来自中国的劳务人员勤奋敬业，工作效率较高，工作中善于开动脑筋为雇主出谋划策，欢迎此类劳务人员来保就业。不少雇主抱怨政府没有积极推动引进外劳，很多企业在国外寻找到的专业技术人员，由于无法办理劳动许可和长期居留，而不能来保工作，严重影响企业发展。
不少企业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成立负责引进外国劳动力的专门机构，当企业需要外国专业技术人员时，向该机构提出申请，由政府或有能力的中介机构考评外劳的资质和能力，并加以有效规范管理，这样即可以防止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也能保证雇主和劳工的合法权益。遗憾的是目前保政府并没有推行这一措施。
四、管理劳务市场的职能部门及相关法律法规
保加利亚负责管理劳动就业市场的职能部门为保加利亚劳动与社会政策部。外国劳务人员须先到保加利亚劳动与社会政策部下属的就业署（Employment Agency）办理劳动许可证后，再申请为期一年的工作签证
　　关于外籍劳务人员申请长期居留和工作签证，保《外国人法》做了明确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一）可获长期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为：

1．经劳动和社会政策部许可，愿意依劳动法工作；

2．依照现有法律制度在保加利亚从事经商活动，并因此至少为保加利亚公民创造10个就业岗位，除非保加利亚共和国确认批准、颁布生效的国际协议另有规定；

4． 根据保加利亚参与的国际协定，在保加利亚居留的外国专家；

6．  在保加利亚工商会注册的外国商贸公司的代表；

15．依据第二十四甲条，经劳动和社会政策部许可，愿意从事自由职业；

16．经司法部许可，依据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商定的条件和原则，愿意从事非经营性活动；

第二十四甲条 

（一）外国人为从事自由职业而希望在保加利亚长期居留，如符合保加利亚入境和居留的法律要求，并向外交和领事代表机构，以及外国人行政监管部门呈递以下文书，可以获得长期居留签证或长期居留许可：

1．   规范的书面申请；

2．   从事自由职业的许可证；

（二）允许从事自由职业的许可证由劳动和社会政策部的有关机构签发；

（三）关于向从事自由职业的外国人签发、拒签、撤销许可的条件和原则由劳动和社会政策部商内务部和财政部后通过有关规定确定。

（四）为从事自由职业而申请长期居留签证的外国人，有第二十四条（一）款1-13和16项情况的，应拒签。

（五）符合法律要求，从事某项有关自由职业的外国人，依据保加利亚参与的国际协定，无需许可。
在管理外籍员工方面，保政府规定：
　　在保加利亚的企业和外资企业均可根据保《劳动法典》从公开的劳务市场上选聘保籍雇员和在保享有劳动权的外籍员工。劳动合同不得违反保劳动法典中的有关规定，如员工应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有：
　　一、连续工作时间的最高限额，工作日和工作周之间应给予休息的最短时间，全年带薪法定节假日、产假等公共假期的天数；
　　二、确定符合保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
　　三、通知终止劳动合同的最少期限，以及终止劳动合同时的最低赔偿额；
　　四、因劳动事故或职业病对雇员产生的损害应由雇主承担责任。
    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为雇员交纳劳动保险金（其中包括退休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

五、中国劳动力在保加利亚
（一）人数、从事行业及分布情况

据统计，到2006年底，除在保投资经营的中资企业员工外，持有保政府颁发的劳动许可证并获得永久居留的华人约2300余人；持有劳动许可证，获得为期一年的工作签证或长期居留许可证的华人约130余人。
在保中国公民绝大部分从事进出口、批发零售业务和经营中国餐馆等。

旅保中国公民绝大部分工作居住在索非亚市，少部分在普罗夫迪夫、瓦尔纳、布尔加斯、大特尔诺沃等大中城市。
（二）存在问题

1.旅保华人华侨从事的行业相对单一，主要从事进出口、批发零售和餐饮业。
2.旅保华人华侨由于语言交流障碍等原因，与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缺乏交流，很难融入主流社会。
3.旅保华人华侨大部分都采用灰色清关方式，其相关利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
4．旅保的华人华侨尚未建立合法的保护、管理规范华人华侨行为的合法机构。主要原因是旅保华人华商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5.部分中国劳工没有根据《劳动法典》与雇主签订相关劳务合同，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
六、关于我国开拓保加利亚劳动力市场的建议
欧盟将陆续投入大量资金支持保加利亚扩建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保政府也会提供配套资金，用于新建和维修保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供暖、供水和环保等项目。虽然有大量资金，却缺少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因此与之相关的设计、测绘、施工、监理、质检、机械师、水暖工、电工、材料管理等工种将受到欢迎。
旅游业是保加利亚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各大旅游城市，宾馆饭店林立。需要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工作经验的酒店管理人才，以及厨师、服务员、清洁工、园艺工人等。
保加利亚民众开始关注中医中药。具有合法行医资格，熟练掌握英语或俄语的中医越来越受欢迎。特别是推拿、按摩、足疗、针灸、拔罐、药浴等方面的技师最受欢迎。

加入欧盟后，相对较低的物价和劳动力价格将吸引发达国家来保加利亚投资建厂。因此急需大批受过专业教育，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熟练的纺织服装、食品和饮料加工、汽车及零部件维修、手机及电脑生产维修以及懂得家电生产组装和维修等行业的外籍劳工。
保加利亚常年风调雨顺，气候条件非常适于农作物生长。但尚有大量耕地闲荒，近日保农林部为了鼓励和刺激土地所有者耕种、开发或吸引投资，提出将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约是每迪卡尔1-5列弗的土地税。由于国内农产品市场需求稳定增长，出口渠道畅通，不少土地所有者和西方公司已经开始在保农业领域投资，但缺乏掌握现代农业知识的劳动力。因此懂得先进的灌溉、育种、大棚种植和农机操作，能根据不同土壤特质栽种各类农作物的现代农民是开发保加利亚农村就业市场的主力军。除种植业外，畜牧业领域需要的是能够管理大中型养殖场，具有专业养殖技术和防治动物疫病知识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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